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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劉倍孜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65
傳真：(02)8590-6090
電子郵件：lc0123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4196237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21000000I_1141962377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外籍家庭看護工(以下稱外看)陪同長照給付對象進入

日間照顧中心(含小規模多機能)及家庭托顧單位之參考原

則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辦

理。

二、因應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修正部分條文，自114年

9月1日起放寬聘僱外看之長照給付對象得使用日間照顧、

小規模多機能及家庭托顧服務，本部前於114年6月27日以

衛部顧字第1141961973號函(諒達)請貴府輔導轄內日間照

顧中心、小規模多機能及家庭托顧單位預先準備，依個案

及其家庭社區式長照需求，提供半日或全日之日間照顧或

家庭托顧服務，以滿足聘僱外看之長照給付對象使用日間

照顧中心、小規模多機能及家庭托顧之需求。

三、因應旨揭放寬規定衍生外看得否陪同長照給付對象進入日

間照顧中心(含小規模多機能)及家庭托顧單位等相關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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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，依114年7月22日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修正說

明會討論決議，本部訂定外看陪同服務對象進入日間照顧

中心(含小規模多機能)及家庭托顧單位之參考原則(如附

件)，以利貴府轉知轄內單位參考使用。

四、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式長期照顧策略聯盟，請協助

轉知聯盟成員旨揭原則，並展現專業能力照顧有需求之長

照給付對象，落實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功能與角

色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
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雲林縣
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臺中
市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桃園市政府

副本：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式長期照顧策略聯盟、本部長期照顧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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